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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故土地稅法第 9 條雖非救濟金之規定，惟其認定自用住宅用地未顧及其他居住事

實之證明方法，亦顯有欠周延。 

三、復依最高法院 100 年台抗字第 306 號民事裁定：「住所之認定兼採主觀主義及客觀主義精

神，即依一定事實，足認以久住之意思，住於一定之地域者，即為設定其住所於該地，民

法第 20 條定有明文。是住所，必主觀上有久住一定地域之意思，客觀上有住於一定地域之

事實，該一定之地域始為住所，故其並不以登記為要件，戶籍登記之處所固得資為推定住

所之依據，惟倘若有客觀事證足認當事人已久無居住該原登記戶籍之地域，並已變更意思

以其他地域為住所者，即不得僅憑原戶籍登記之資料，一律認該地為其住所。」。 

四、按戶籍登記應僅為推定住所之依據，不宜以戶籍登記作為認定住所之唯一依據，故土地稅

法第 9 條確有必要以民法第 20 條至 24 條為判斷之基準，而不應以戶籍登記作為要件，俾

當事人縱無為戶籍登記，仍得舉證證明於該地有設定住所。 

（三十一）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國內 30 歲以上的未婚女性逾 40 萬人

，近年有不少女性會在 34 歲前先冷凍卵子，等結婚後若無法

自然受孕，至少還保有做試管嬰兒的希望，但如果沒找到對

象結婚，依《人工生殖法》規定，即便女性保有健康的卵子

，也無法人工受精成胚胎，孕育自己的子女。隨著女性自主

意識抬頭及婚姻價值觀的改變，不少女性在尋覓不到理想伴

侶的情況下單身，或是有伴侶但選擇不婚，這些女性雖走上

不婚的路但仍期望生育子女，但衛生福利部規定只有已婚夫

妻才能做試管嬰兒，讓不孕的單身女性求子無門。由於目前

全世界只有台灣有此規定，衛福部應重新考量時代演變放寬

標準，讓女性自行決定以何種方式成家，而非受限於主流的

家庭形式，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美國、義大利、日本、泰國等都沒有限制單身女性不能做試管嬰兒，全球只有台灣有這種

管制；現今《民法》都已考慮修正納入同性戀等多元成家的概念，《人工生殖法》懲罰單

身女性的條款更早該廢除。 

二、衛福部若擔心開放讓未婚女性做試管嬰兒，會讓婚姻外遇的「小三」，因懷孕衍生更多家

庭問題，可規定進行人工生殖療程前，男女雙方須提供身分證、戶口名簿影本，只要任一

方有配偶，醫師就可拒做試管嬰兒，這根本不是問題。 

（三十二）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有肺疾患者插管快 1 個月無法手術，


